
個案研討：總是自撞 

 

       

 

以下為數則新聞報導，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： 

⚫ 警方調查，陳姓男子（32 歲）上午 10 時許，駕駛休旅車行經新北市

八里區龍米路一段 17 號前時，疑因前方卓姓男子（66 歲）駕駛的砂

石車突然變換車道，導致陳男閃避不及自撞中央分隔島後翻覆，車輛

四輪朝天橫躺在車道上。 

 

警方表示雙方駕駛均無酒駕情形，詳細事故原因及肇事責任仍待進一

步調查釐清。   (2025/08/05 中天新聞網) 

 

⚫ 今天(1 號)下午，一輛公車行經新生南路和仁愛路口，疑似轉彎時，沒

有掌握好車身和分隔島的距離，導致整輛車卡在分隔島上，無法動

彈。  (2025/08/02 東森新聞網) 

 

⚫ 嘉義縣中埔鄉台 18 線(阿里山公路)22.5 公里路段，今午 3 點多發生營

造工程車自撞電線桿事故，駕駛受傷送醫。該電桿去年曾發生自撞死

亡意外，地方呼籲該危險路段電線桿早日地下化，避免傷亡交通事故

一再發生。   (22025/08/01 自由時報) 

 

 

傳統觀點 

 

⚫ 分隔島、電線桿這些都是靜態物，自己會撞上去，當然怪不得別人！ 

 



 

管理觀點 

 

    如果只要看到是自撞，就責怪駕駛人是自己不注意、不小心，這樣的觀點

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因為可以確定沒有駕駛人願意去自撞，也不能確保自己隨

時地都能保持注意、很小心，不可能出事。尤其是經常發生事故的地點，事出

必有因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換一個角度想想，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？例如： 

 

⚫ 為什麼同一個地點、同一個事物會重複出現類似的狀況？ 

 

首先要確認：我們觀察到的任何現象都是結果，是現行系統運作下的

結果。有了這樣的認知，既然有發生事故的事實，就是給我們的提

醒。我們要思考，為什麼會在此處出狀況？尤其是曾經也出現過類似

狀況的同一地點，那不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，造成上次事故的根本原

因還在，並沒有改變，所以才會再出事故。因為如果是人為原因，只

要系統沒有改變，總還是會有粗心冒失鬼再犯的。 

 

⚫ 可不可以移位 

 

有人撞上了分隔島、電線桿、號誌桿……，就是告訴我們在這個點，

一旦疏忽就會朝這個方向和位置撞上來。那麼，既然有人撞上來造成

了毀損，那麼我們在修復時，不妨研究在不影響功能情況下，可不可

以將這些固定物移動一下位置？ 

 

⚫ 可不可以加裝緩衝或採用自潰設計 

 

如果無法移位，在修復時，研究可不可以使用一些能吸收衝擊能量的

設計或材質，或者根本就採用自潰設計，以後再度受到衝擊時，至少

能夠減少傷害的嚴重性。 

 

⚫ 路口的交通系統還可以做哪些改變 

 

為什麼有人會突然在該處變換車道或操作失控？會不會是標示不足、

照明不足或秒差不夠？需不需要在常發生事故的路口，將車道的停止

線後退以增加視野或加大緩衝空間？ 

 

    一旦發生事故，相關方各自就自己能影響的部份去改善，才是解決問題的

根本，將責任歸給他人於事無補。畢竟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如能多管齊下，主動



由自己能及的部份著手改善，一定會看到績效的。 

 

同學們，關於本議題你還有什麼心得或點子，請提出分享討論。 

 

 


